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专家律师说法系列5-婚姻律师以案说>>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专家律师说法系列5-婚姻律师以案说法>>

13位ISBN编号：9787509307441

10位ISBN编号：7509307449

出版时间：2008-11

出版时间：中国法制出版社

作者：郝惠珍，刘爱君  著

页数：36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专家律师说法系列5-婚姻律师以案说>>

前言

百年奥运梦想，七年成就辉煌，成功举办了两个“奥运会”的中国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
，这个变革反映到家庭中就表现为“ 婚姻革命”。
这一变革打破了中国人长期形成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根扁担抱着走”的传统观念。
“三从四德”、“从一而终”的婚姻文化正伴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急剧变化被逐渐瓦解。
“试婚”、“闪婚”、“网婚”、“变性人结婚”等新名词层出不穷。
“未婚同居”变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一夜情”、“婚外情人”、“同性恋”正冲击和干扰着一夫
一妻的婚姻制度。
曾经的“宁拆十座庙不破一门婚”变成了“挥手自兹去”、“好聚好散”；“离婚了就别来找我”变
成了“离婚了还是朋友”。
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飞速增长的离婚率，已经被人们戏称为“婚姻的瓷器时代，一碰就碎”，
离婚己成为人们婚姻生活的“寻常事”。
中国社会变革在婚姻家庭领域的另一个体现就是“家庭财产的多元化”。
与传统的银行存款相比，商品房、股票、股权、保险等投资性产品的出现，不但表现在家庭财产的种
类增多、财产标的额加大，更为离婚时的财产分割提出了诸多法律挑战。
为了拿到对方的过错证据使自己达到多分财产的目的，侦探公司、调查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
离婚时，不择手段、不惜成本的取证导致事倍功半或侵权的事实笔笔皆是，甚至子女在离婚时也成了
交易的砝码，因此财产分割问题成了近年来离婚案件不可回避的焦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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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婚姻专家律师与您分享曾承办、咨询、点评和关注过的59个案例，力求覆盖婚姻家庭法的重要条文。
以律师说案、以案说法、专家意见、策略提醒、法律依据的体例写作，供婚姻家庭纠纷的当事人解决
问题，供法学院学生、律师界同仁及其他法律工作者参考研究，也力求通过这些真实的故事给那些即
将步入婚姻殿堂的男女和在婚姻的十字路口徘徊的夫妻以指导、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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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郝惠珍，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主任律师、中共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党委副书记、中国法学
会婚姻家庭法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华律师协会民商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立法专家、北京市
律师协会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北京女律师工作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律师协会婚姻家庭专业委员会主
任。
从业多年在婚姻家庭领域有颇深的研究，代理了多起有影响的婚姻、继承案件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被律师界公认为行业的领头人。
其参与了《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婚姻登记条例》、《民法典》、《“十五”“十一五
”妇女、儿童、发展规划纲要》的立法讨论。
主编和撰写了《以案说法一婚姻家庭篇》、《离婚争夺战》、《中国律师办案全程实录·婚姻继承篇
》。
她领导的北京市律师协会婚姻家庭专业委员会在2002-2007年间连续荣获了“最佳专业委员会”和“最
佳专业委员会主任”的称号。
她本人也获得了北京市优秀律师、司法行政系统法律服务先进个人的称号；2005年她还获得人物网10
大法律人物提名；2006年被收录在《中国大律师》丛书；2007年获得“和谐中国年度影响力人物”的
提名；2008年又荣获朝阳区奥运功勋金奖和优秀共产党员，北京市律师行业奥运工作专业贡献奖。
她与媒体有密切的联系，自1994年以来一直坚持法律宣传，曾获中央电视台2005年“普法明星”的称
号。
刘爱君， 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拥有经济学硕士与法学双学位。
曾为法制日报社新闻记者“律师广角”版主编，现为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副教授。
曾获得全国法制新闻、首都女记者协会等新闻奖项，主要作品被收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律师》等著作
，参与编著《青春脱轨》等书籍。
2004年起受聘北京电视台“生活广角”栏目特邀嘉宾，亲自参与了当事人婚姻家庭纠纷的调解，在婚
姻家庭案件处理中有丰富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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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同居  1.同居五年男方变心，女方能主张青春补偿费吗？
  2.同居分手，这辆“大奔”算谁的？
    3.共同生活经营的店面，分手时如何分？
  4.同居期间购置的房屋，分手时归谁所有？
第二章  结婚  5.虚假登记后该怎么办？
    6.人死后还要认定婚姻无效吗？
  7.艾滋病患者可以结婚吗？
    8.重婚承担民事责任后，还要承担刑事责任吗？
第三章 离婚  9.结婚四年未孕属于感情破裂哮  10.“婚内”受伤害一方能得到赔偿吗？
    11.女方婚前与他人怀孕，男方是否可以提出离婚？
  12.一方下落不明可否缺席判决离婚？
    13.丈夫成了植物人，离婚谁来应诉？
    14.与军人离婚难吗？
  15.离婚时生活困难方怎么申请帮助？
    16.假离婚的法律后果是什么？
  17.变性人离婚起争议  18.隐藏夫妻共同财产，可以因此判女方多分得存款吗？
    19.离婚协议签署后可以反悔吗？
  20.空床费——离婚诉讼中的一种特殊补偿  21.妻不生子要赔偿吗？
    22.与老外结婚，分居两国就可以不承担抚养义务吗？
    23.订亲彩礼能要回吗？
  第四章 夫妻关系  24.为结婚取得的“房改房”，是夫妻共同财产吗？
    25.婚前一方所购房屋婚后共同还贷，是夫妻共同财产吗？
    26.婚前股票的婚后增值部分，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27.离婚分得的财产是“婚前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
    28.离婚时分割的彩票，离婚后中奖奖金是谁的？
    ⋯⋯第五章 父母子女关系第六章 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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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本章通过主张青春补偿费法院不予立案：赠与的车辆为什么还要返还：共同经营的店铺为什么自己来
经营：共同出资的房屋为什么不能均等分割这4个案例来说明什么是同居、同居行为的法律后果、同
居行为，为什么法律不保护。
以及同居行为尽管已为社会广为接受．但仍不可取。
法律不支持未婚同居，更反对有配偶者又与他人同居的行为。
笔者希望读者能从这些案例中明白，只追求”简单的同居生活”不问“责任”的当事人，同居带来的
只是“痛苦”与”伤害”．因此在选择爱情“权利“的时候千万不要忽视“责任”。
2000年5月肖梅在证券公司认识了朱强， 后往来密切并确立了恋爱关系。
一年后双方同居并表示：从同居时起，一起攒钱，买房结婚。
一晃两年半过去了，结婚的条件也具备了，但朱强却说：“现在同居很好，别人也认为我们是夫妻，
办不办都一样。
”在同居时，他们一直处在吵架和重归于好的反反复复中，尽管如此，肖梅也没怀疑过他对自己的爱
。
2006年11月肖梅发现自己怀孕了，便催促朱强结婚，可就在这时她却收到朱强发来的“ 分手”邮件。
肖梅惊呆了，同居五年，怎么能说分手就分手？
肖梅十分气愤，回复邮件说，要么收回邮件马上结婚；要么赔偿青春损失费，并要求朱强三天内给予
回复。
肖梅最终没有等采米强的回复。
为此肖梅先到医院做了药物流产，三周后肖梅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向朱强索赔50万元的“青春损失
费”。
可人民法院却告诉她，因为和朱强是未婚同居，且不涉及子女抚养和财产分割，因此，人民法院不予
受理。
肖梅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曾经的一片痴心竟换来一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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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婚姻律师以案说法》为专家律师说法系列之一，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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